
國防部對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具體執行要點 

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16日國防部國風預防字第 1050000765號令修正發

布名稱及全文 5點，並自即日起生效。 

一、目的 

    本部為推動廉潔工作，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要求，實踐國家

廉政建設行動方案之各項反貪腐法制及政策，爰修正本執行要點，

使本部暨所屬機關行使職權清廉透明，並達成以下目標： 

（一）不願貪：型塑誠信反貪意識，健全國家廉政體制。 

（二）不必貪：完善官兵福利待遇，激勵致力戰訓本務。 

（三）不能貪：完備法令規章制度，促進決策程序透明。 

（四）不敢貪：司法行政肅貪併行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。 

二、具體策略 

（一）強化機關廉政經營責任制度，落實風險控管作為。 

（二）促進公開透明，防止利益衝突。 

（三）參與國際評比，掌握民意脈動與國際趨勢。 

（四）端正廉能軍風，落實陽光法令與倫理行為規範。 

（五）鼓勵全民參與監督國防，建立完善國防廉政體系。 

（六）深化官兵法治教育，凝聚廉潔共識。 

（七）查辦貪腐案件，強化肅貪能量，落實揭弊者保護。 

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四、經費 

    執行本方案所需經費由各單位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。 

五、分工及績效考核 



    各主辦單位得自行訂定細部執行計畫，以落實具體策略，由政

風室定期考管，各級機關對執行本方案著有績效人員，得從優獎

勵；執行不力或績效不彰者，依情節檢討懲處。 


